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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性調整用電措施 

壹、月選 8 日型 

中華民國78年4月6日經(78)國營019276號函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81年5月7日經(81)能084137號函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申請選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每月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

補假日除外）中選擇8日抑低用電（日期由雙方約定），

每一約定日下午3時至10時抑低用電7小時。 

(二) 用戶得以月份為單位，選擇抑低用電期間。 

三、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但不得低於最低抑低契約

容量。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依經常契約容量之25%計算，但不

得低於50瓩。 

四、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每一約定日前5日（執行抑低用電日、

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下午3時至10時

用電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之平均值計算，但超出經

常契約容量時，按經常契約容量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期間用電

需量平均值之差額計算，如為負值，按0計算。 

五、電費扣減 

(一) 全月約定日實際抑低容量均等於或超出最低抑低容量

時，抑低契約容量之基本電費依執行率按下列標準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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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項 目 抑低契約容量之基本電費扣減標準 

執行率x x＜60% 
60%≦x 

＜80% 

80%≦x＜

100% 
x≧100% 

扣減比率 0% 10% 20% 30% 

註：執行率x＝每月等於或超出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之約

定日實際抑低容量之平均值/ 抑低契約容量× 100% 

(二) 每月約定日之實際抑低容量未全數達最低抑低契約容

量時，上述扣減標準依下列方式調整： 

扣減比率×（1－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之日數/ 8） 

六、其他 

(一) 用戶於約定之抑低用電期間如因增設用電，致原約定之

抑低契約容量低於依增設後經常契約容量計得之最低

抑低契約容量時，應依第三條規定之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標準調整抑低契約容量，否則自增設用電當月份起不再

按第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二) 用戶於抑低用電當月份，除有本條第(一)款情形者外，

不得申請變更抑低用電日期及抑低契約容量；如用戶在

約定之抑低用電期間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致其經常契

約容量低於抑低契約容量時，自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當

月份起不再按第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另訂備用電力契約容量者，備用電力基本電費不適用第

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五)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故停止供

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抑低容量

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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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除彈性反應型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

務商品外，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

施。 

(七)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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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選時段型 

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經能字第1100903179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申請選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需要調

整），用戶得以月份為單位，選擇抑低用電期間。 

(二) 用戶應於上述期間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補假日除

外），選擇下列抑低用電時數： 

1. 連續抑低2小時：下午6時至8時。 

2. 連續抑低4小時：下午4時至8時。 

3. 連續抑低6小時：下午4時至10時；選用批次生產時

間電價者為下午3時30分至9時30分。 

三、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但不得低於最低抑低契約

容量。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20瓩。 

四、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 

1. 依抑低用電期間前 20 日（非屬抑低用電期間，執

行抑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

外）與抑低時段相同之用電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

平均值加計負載調整因子計算，但超出經常契約容

量時，按經常契約容量計算。 

2. 前項負載調整因子依各執行抑低用電日下午 10 時

至 12 時用電需量平均值，扣除抑低用電期間前 20

日（非屬抑低用電期間，執行抑低用電日、離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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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同時段用電需量平均

值計算，如為負值，則按 0 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各執行抑低用電日依各基準用電容量扣

除抑低用電時段用電需量平均值之差額計算，如為負值，

按0計算。 

五、電費扣減 

當月電費扣減金額，為當月各執行抑低用電日電費扣減之

總和，各執行抑低用電日電費扣減依下式計算： 

當日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量×當日執行率×執行時數×流

動電費扣減費率×扣減比率 

其中： 

當日執行率x =（當日實際抑低容量/ 抑低契約容量）×100%， 

採四捨五入至小數後第一位，但最高以120%計算。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 

執行時段 2小時 4小時 6小時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 

（元/度） 
2.47 1.84 1.69 

扣減比率： 

當日 

執行率x 
x＜60% 

60%≦x 
＜80% 

80%≦x 
＜95% 

x≧95% 

扣減比率 0% 80% 100% 120% 

六、其他  

(一) 用戶於抑低用電當月份，不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

如用戶在約定之抑低用電期間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致

其經常契約容量低於抑低契約容量時，自廢止用電或暫

停用電當月份起不再按第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二) 另訂備用電力契約容量者，備用電力基本電費不適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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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五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故停止供

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抑低容量

之計算。 

(五) 基準用電容量計算期間，用戶如有執行彈性反應型，得

協商由20日中扣除該執行日。 

(六)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除彈性反應型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

務商品外，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

施。 

(七)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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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即時性調整用電措施 

壹、保證反應型 

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經能字第1100903179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申請選用，但選用

批次生產時間電價及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用戶

夏月期間不適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參與期間：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用戶得以月份為單

位選擇參與抑低用電月份。 

(二) 執行時數：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連續2小時、3小時或4

小時（視電力系統需要），每日以1次為限，每月抑低

用電時數不超過24小時。 

(三) 執行時間：週一至週五（離峰日、補假日除外）之13時

至22時。 

(四) 通知方式：用戶得選擇抑低用電30分鐘前、1小時前或

2小時前之通知方式抑低用電。 

三、實施時機 

(一) 電力系統緊急需要時。 

(二) 本公司為檢視參與用戶執行率，確保措施執行可靠度，

得於用戶參與之月份，無須滿足前項條件下，執行卸載

測試，但全年不超過3次，每月以1次為限，執行結果並

納入當月執行率計算。 

四、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但不得低於最低抑低契約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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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1,000瓩或經常契約容量之15%計

算。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通知前2小時之用電需量（15分鐘平

均瓩數）之平均值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均

需量之差額計算，如為負值，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一) 依選擇通知方式按下列標準扣減電費： 

單位:元 

通知方式 
基本電費扣減 

費率（每瓩每月） 

流動電費扣減 

費率（每度） 

30分鐘前通知者 93 

12 1小時前通知者 84 

2小時前通知者 78 

(二) 通知執行抑低用電當月之電費扣減金額，為當月基本電

費扣減與當月流動電費扣減之總和。 

1. 當月基本電費扣減： 

當月基本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基本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量×基本電費扣減費率

×扣減比率 

當月平均

執行率 x 
x< 70% 

70%≦x
＜80% 

80%≦x
＜95% 

x≧95% 

扣減比率 0% 60% 80% 100% 

註：(1)當月平均執行率 x=當月各次執行率之平均。 

(2)各次執行率= 各次實際抑低容量/ 抑低契約容

量× 100%，採四捨五入至小數後第一位，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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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0%計算。 

2. 當月流動電費扣減： 

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減之總和，各次流動電費扣

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1) 當次執行率達 70%以上時： 

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執行抑低時數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 

(2) 當次執行率未達 70%時：不給予流動電費扣減。 

(三) 執行率未達標準時，按下列方式加計電費： 

1. 當次執行率未達60%時： 

（100%−當次執行率）×抑低契約容量×執行抑低時

數×流動電費扣減費率×2 

2. 當月加計電費總額，以最近11個月參與本措施之基

本電費扣減總額（含加計電費）為上限；若最近11

個月未參與本措施或基本電費扣減總額為0，則以

(四)計算之基本電費扣減為上限。 

(四) 未通知執行抑低用電之月份，當月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

計算： 

基本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量×基本電費扣減費率 

七、其他 

(一) 為使本措施於系統需要時提供可靠抑低容量，針對執行

率不佳（執行率未達60%）之用戶，本公司得視其發生

頻度與原因，暫停該用戶參與本措施。 

(二) 用戶於約定之抑低用電期間如因增設用電，致原約定之

抑低契約容量低於依增設後經常契約容量計得之最低

抑低契約容量時，應依第四條規定之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標準調整抑低契約容量，否則自增設用電當月份起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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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用戶於約定之抑低用電期間如因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

致其經常契約容量低於抑低契約容量時，自廢止用電或

暫停用電日起不再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五) 用戶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抑低用電期間、通知方

式及執行抑低時數，並於變更次月起生效。 

(六)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時，該停電時段不納入實際抑低容量之計算。 

(七) 用戶如對本公司通知抑低用電前2小時之平均需量計算

基準用電容量有異議，得協商當次抑低用電改按前一日

（執行抑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

外）同時段之平均需量計算基準用電容量。 

(八) 倘當月執行時數已達24小時，惟電力系統仍有需要時，

得放寬該月份執行抑低時數不受24小時限制，惟抑低用

電時數超過24小時之部分，電費扣減計算方式比照彈性

反應型辦理。 

(九)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

理措施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 

(十)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及限

制抑低用電申請總量。 

(十一)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

關辦公日曆表規定。 

(十二)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

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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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彈性反應型 

中華民國112年2月4日經能字第1125800040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對象 

(一) 未參與本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經常契約容量

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 

(二) 已參與本公司其他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但選用

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夏月期間及保證反應

型用戶不適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參與期間：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用戶得以月份為單

位選擇參與抑低用電月份。 

(二) 執行時數：每次執行連續 2 小時、3 小時、4 小時、5

小時或 6 小時（實際執行時數依本公司通知），每日

以 1 次為限。 

(三) 通知方式：抑低用電前（至少2小時前）通知配合抑低

時段。 

三、實施時機：電力系統緊急需要時。 

四、約定抑低容量 

(一) 未參與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得事先與本公司約

定抑低容量；若未事先約定，亦得於執行本措施接獲本

公司通知時回覆。 

(二) 已參與其他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約定抑低容量

須扣除原參與措施之抑低契約容量。 

(三)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20瓩。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 

1. 當月未參與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基準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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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依當次執行抑低用電日前 5 日（執行抑低用電

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每日相

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 分鐘平均瓩數）計

算。 

2. 當月已參與其他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抑低

用電時段與原參與措施重疊之部分，基準用電容量

依原參與措施計算；抑低用電時段與原參與措施未

重疊之部分，依抑低用電日前 5 日（執行抑低用電

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每日相

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 分鐘平均瓩數）計

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 

1.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

平均需量之差額計算，如為負值，按 0 計算。 

2. 當月已參與其他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戶，抑低

用電時段與原參與措施重疊之部分，實際抑低容量

依原參與措施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

均需量及原參與措施抑低契約容量之差額計算，如

為負值，按 0 計算。 

六、電費扣減 

(一) 執行抑低用電當月之電費扣減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

減之總和，各次流動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執行抑低時數×10元/度。 

(二) 執行本措施當月已參與其他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用

戶，抑低用電時段與原參與措施相同之部分，實際抑低

容量按(一)計得之電費扣減若低於原參與措施，按原參

與措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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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一) 為使本措施於系統需要時提供調度彈性或可靠抑低容

量，本公司除得進行區域性電力調度外，另可針對執行

率未達60%之用戶，視其發生頻度與原因，暫停該用戶

參與本措施。 

(二) 本措施可隨時向各區營業處申請選用或取消，已向本公

司申請之用戶為優先通知對象，未申請之用戶則依本公

司視當日供電情況篩選後通知。 

(三) 未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措施之用戶接獲通知後，

應以書面方式回覆當日可否配合抑低用電、可抑低用電

量等相關資訊，做為計算電費扣減之依據。 

(四)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五)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

抑低容量之計算。 

(六) 除選用批次生產時間電價用戶外，用戶如對本公司採執

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之平均需量計算基準用電容量有異

議，得協商當次抑低用電改按通知前2小時之平均需量

計算基準用電容量。 

(七) 用戶於約定之抑低用電月份內，不得選用保證反應型或

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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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需量競價措施 

壹、經濟型 

中華民國104年4月29日經授能密字第10400012210號函同意備查實施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申請選用，但選用

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用戶夏月期間及金門、馬

祖地區用戶不適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用戶得以月份為單位，選擇抑

低用電月份。 

(二) 用戶得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2小時或4小時，以日為

單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1次，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超

過36小時。 

三、報價方式與實施時機 

(一) 用戶應於申請時及抑低用電前一日上午10時前提出抑

低用電每度報價，抑低用電每度報價不得高於10元（報

價至小數點後2位）。 

(二) 本公司得依系統需要及競價結果，於抑低用電前一日下

午6時前或抑低用電前2小時通知用戶執行抑低用電。 

四、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但不得低於最低抑低契約

容量。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不得低於20瓩。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當次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執行抑

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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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均

需量之差額計算，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者則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執行抑低用電當月之電費扣減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減之

總和，各次流動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一) 前一日下午6時前通知：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

執行抑低時數×抑低用電每度報價×扣減比率。 

執行率 x x＜60% 
60%≦x 
＜80% 

80%≦x 
≦120% 

x＞120% 

扣減比率 0% 100% 110% 100% 

註：執行率x ＝ 實際抑低容量/ 抑低契約容量× 100% 

(二) 抑低用電前2小時通知：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

×執行抑低時數×抑低用電每度報價×120%。 

(三) 抑低用電同時段執行彈性反應型時，實際抑低容量超過

抑低契約容量之部分，其流動電費扣減按本措施或彈性

反應型擇優計算。 

七、其他 

(一) 為使本措施於系統需要時提供調度彈性或可靠抑低容

量，本公司除得進行區域性電力調度（區域得標）外，

另可針對執行率未達60%之用戶，視其發生頻度與原因，

暫停該用戶參與本措施。 

(二)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致其經常

契約容量低於抑低契約容量時，自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

日起不再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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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用電期間及執行抑低時數，並於變更次月起生效。 

(五)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

抑低容量之計算。 

(六)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除彈性反應型外，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

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

商品。 

(七)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及限

制抑低用電申請總量。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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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可靠型 

中華民國104年4月29日經授能密字第10400012210號函同意備查實施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申請選用，但選用

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用戶夏月期間及金門、馬

祖地區用戶不適用。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用戶得以月份為單位，選擇抑

低用電月份。 

(二) 用戶得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2小時或4小時，以日為

單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1次，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超

過36小時。 

三、報價方式與實施時機 

(一) 用戶應於申請時及抑低用電前一日上午10時前提出抑

低用電每度報價，抑低用電每度報價不得高於10元（報

價至小數點後2位）。 

(二) 本公司得依系統需要及競價結果，於抑低用電前一日下

午6時前通知用戶執行抑低用電。 

四、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但不得低於最低抑低契約

容量。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不得低於20瓩。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當次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執行抑

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每日

相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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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量之差額計算，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者則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一) 執行抑低用電當月之電費扣減為當月基本電費扣減與當

月流動電費扣減之總和。 

1. 當月基本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1) 當月每次執行之實際抑低容量均等於或超出

抑低契約容量時，基本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

量×扣減費率×120% 

(2) 當月部分次數執行之實際抑低容量未達抑低

契約容量時，基本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量×

扣減費率×（1－未達抑低契約容量之日數/ 應

抑低用電日數） 

2. 當月流動電費扣減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減之總

和，各次流動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執行抑低時數×抑

低用電每度報價 

(二) 用戶當次實際抑低容量未達抑低契約容量時，按下列方

式加計電費： 

加計電費＝（抑低契約容量－實際抑低容量） × 執行

抑低時數 × 抑低用電每度報價 

如「抑低用電每度報價」小於2元/度時，按2元/度計算。 

(三) 抑低用電同時段執行彈性反應型時，實際抑低容量超過

抑低契約容量之部分，其流動電費扣減按彈性反應型計

算。 

當月執行抑低用

電時數 x 
x=0 小時 

0 小時＜x

＜16 小時 
x≧16 小時 

扣減費率(元/瓩) 0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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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一) 為使本措施於系統需要時提供調度彈性或可靠抑低容

量，本公司除得進行區域性電力調度（區域得標）外，

另可針對執行率未達60%之用戶，視其發生頻度與原因，

暫停該用戶參與本措施。 

(二)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致其經常

契約容量低於抑低契約容量時，自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

當月份起不再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抑

低用電期間及執行抑低時數，並於變更次月起生效。 

(五)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

抑低容量之計算。 

(六)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除彈性反應型外，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

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

商品。 

(七)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及限

制抑低用電申請總量。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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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聯合型 

中華民國104年4月29日經能字第10400012210號函同意備查實施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特)高壓用戶得聯合申請，每一群

組戶數需2戶(含)以上，至多以10戶為限，並由群組用戶中

指定1戶為代表戶，但選用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

用戶夏月期間及金門、馬祖地區用戶不適用本措施。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代表戶得以月份為單位，選擇

抑低用電月份。 

(二) 代表戶得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2小時或4小時，以日

為單位，每日視為抑低用電1次，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

超過36小時。 

三、報價方式與實施時機 

(一) 代表戶應於申請時及抑低用電前一日上午10時前提出

抑低用電每度報價，抑低用電每度報價不得高於10元

（報價至小數點後2位）。 

(二) 本公司得依系統需要及競價結果，於抑低用電前一日下

午6時前或抑低用電前2小時通知代表戶執行抑低用電，

再由代表戶自行通知群組內其他各別用戶於指定時間

配合抑低用電。 

四、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代表戶與本公司約定，但不得低於最

低抑低契約容量。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不得低於100瓩。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群組內各別用戶當次執行抑低用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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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日（執行抑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

日等除外）每日相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分鐘

平均瓩數）計算。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群組內各別用戶基準用電容量扣除其

抑低用電時段平均需量之差額加總計算，其總和未達最

低抑低契約容量者則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執行抑低用電當月之電費扣減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減之

總和，各次流動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一) 前一日下午6時前通知：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

×執行抑低時數×抑低用電每度報價×扣減比率。 

執行率 x x＜60% 
60%≦x 
＜80% 

80%≦x 
≦120% 

x＞120% 

扣減比率 0% 100% 110% 100% 

註：執行率x＝實際抑低容量/ 抑低契約容量× 100% 

(二) 抑低用電前2小時通知：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

×執行抑低時數×抑低用電每度報價×120%。 

(三) 抑低用電同時段執行彈性反應型時，實際抑低容量超過

抑低契約容量之部分，其流動電費扣減按本措施或彈性

反應型擇優計算。 

(四) 電費扣減金額統一由代表戶之電費帳戶中扣抵，當期電

費不足以扣減部分，遞延至次期電費中扣減，本公司不

提供電費扣減分攤至群組內各別用戶之服務。 

七、其他 

(一) 為使本措施於系統需要時提供調度彈性或可靠抑低容

量，本公司除得進行區域性電力調度（區域得標）外，

另可針對執行率未達60%之用戶，視其發生頻度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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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該用戶參與本措施。 

(二) 代表戶申請過戶、廢止用電或暫停全部用電，視同取消

申請本措施，並自取消當日起不再按本措施規定計費；

倘群組內各別用戶欲繼續參加本措施，則需重新申請。 

(三)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四) 代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

抑低用電期間、執行抑低時數及群組用戶名單，並於變

更次月起生效。 

(五)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

抑低容量之計算。 

(六) 代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

抑低用電月份內，群組內各別用戶除彈性反應型外不得

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

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 

(七)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及限

制抑低用電申請總量。 

(八) 代表戶與群組內其他各別用戶間所生之任何爭議，應由

代表戶自行對該等用戶負責，概與本公司無涉。 

(九)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十)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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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慧型調整用電措施 

壹、校園空調型 

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經授能密字第11109003830號函同意備查實施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高中以下學校用戶（表燈及選用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

間電價夏月期間用戶不適用）裝設空調並建置能源管理系

統，其功能與規格符合下述者： 

(一) 能源管理系統能接受及回復本公司自動需量反應平台

以OpenADR 2.0b通訊協定所發出之卸載指令，並對所

裝設之空調設備即時控制。 

(二) 空調設備應具備CNS16014或同等級之通訊功能，可進

行網路組態與通訊設定，供能源管理系統遠端控制。 

二、抑低用電期間 

(一) 每年5月1日至6月30日、9月1日至10月31日，用戶得以

月份為單位選擇參與抑低用電月份。 

(二)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補假日除外）上午8時至下

午8時，本公司得依電力系統需要指令用戶執行空調卸

載，每月抑低用電次數不低於1次，每次抑低時數為1小

時或2小時，每日以1次為限，每月抑低時數不超過8小

時。 

三、實施時機 

(一) 電力系統需要時，於抑低用電15分鐘前發出指令。 

(二) 本公司每月得無條件指令1次卸載事件，以測試用戶參

與容量可靠性，該次測試視為正式執行。 

(三) 用戶得於前一日下午3點前將次日登錄為豁免日，豁免

日無需配合指令卸載，每月最多可登錄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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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抑低契約容量與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一) 抑低契約容量：由雙方約定，以經常契約容量為限。 

(二) 最低抑低契約容量：5瓩。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當次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執行抑

低用電日、離峰日、補假日、週六、週日、7月及8月等

除外）相同抑低用電時段之平均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均

需量之差額計算，如為負值，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一) 按下列標準扣減電費。 
單位:元 

基本電費扣減 

費率（每瓩每月） 

流動電費扣減 

費率（每度） 

63 10 

(二) 當月之電費扣減金額，為當月基本電費扣減與當月流

動電費扣減之總和。 

1. 當月基本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基本電費扣減＝抑低契約容量×基本電費扣減費率

×扣減比率。 

當月平均

執行率 x 
x＜60% 

60%≦x
＜80% 

80%≦x
＜100% 

x≧100% 

扣減比率 x × 0.7 60% 80% 100% 

註：(1)當月平均執行率 x=當月各次執行率之平均採四

捨五入至小數後第一位。 

(2)各次執行率=各次實際抑低容量/ 抑低契約容量

× 100%，採四捨五入至小數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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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月流動電費扣減為當月各次流動電費扣減之總

和，各次流動電費扣減按下列方式計算： 

(1) 執行率達 60%以上時： 

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執行時數×流

動電費扣減費率 

(2) 執行率不足 60%時： 

流動電費扣減＝實際抑低容量×執行時數×流

動電費扣減費率×0.7 

(三) 若執行抑低用電日恰逢豁免日，則當次不計入當月平

均執行率計算且不給予流動電費扣減。 

七、其他 

(一)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致其經常

契約容量低於抑低契約容量時，自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

當月份起不再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二) 未用電期間不適用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三) 用戶於抑低用電期間內，得申請變更抑低契約容量，並

於變更次月起生效。 

(四)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因

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實際

抑低容量之計算。 

(五) 用戶應於抑低用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

低用電月份內，除彈性反應型外，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

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

商品。 

(六)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及限

制抑低用電申請總量。 

(七) 如因本公司原因導致用戶未收到指令而未配合抑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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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當次不計入當月平均執行率計算且不給予流動電費

扣減。 

(八) 用戶如對本公司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之平均需量計算

基準用電容量有異議，得協商當次抑低用電改按通知前

30分鐘之平均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計算基準用電容

量。 

(九)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十)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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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住商節能型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一、適用範圍 

已裝設（或同意換裝）本公司智慧電表且通訊良好之表燈

（住商）電價及低壓電力電價用戶（公用路燈、裝置契約、

臨時電不適用），具備穩定且持續連網功能之智慧空調、

智慧家電、充電樁或表後儲能裝置（以下稱用戶設備），

功能與規格符合下述者： 

(一) 用戶設備應具備能透過需量反應服務商（或智慧家電設

備商）接受並執行本公司自動需量反應平台以

OpenADR 2.0b通訊協定所發出之卸載指令，並於執行

期間自動調整狀態之能力。 

(二) 適用之需量反應服務商（或智慧家電設備商）以本公司

公告為主，每個電號限透過單一需量反應服務商（或智

慧家電設備商）參與。 

二、參與方式 

(一) 用戶須向本公司提出申請，並經本公司確定需量反應服

務商（或智慧家電設備商）、用戶參與設備及電表符合

規定後為成功參與。 

(二) 同意換裝本公司智慧電表用戶須待換裝完成後方得參

與。 

三、執行期間 

(一) 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補

假日除外）下午2時至10時，本公司得依電力系統需要，

透過需量反應服務商（或智慧家電設備商）指令用戶執

行用戶設備抑低用電，每月執行次數不超過16次，每日

以1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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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戶自申請通過之次月起參與，並於申請時約定每次抑

低用電1小時或2小時，惟實際執行時數視電力系統需要，

但不超過約定之抑低時數。 

四、實施時機 

(一) 電力系統需要時，於執行15分鐘前發出指令。 

(二) 本公司每月得無條件執行1次卸載事件，並於執行15分

鐘前發出指令，以測試需量反應服務商（或智慧家電設

備商）與用戶設備連線品質，該次測試視為正式執行。 

五、基準用電容量與實際抑低容量 

(一) 基準用電容量：依執行日前5日（執行日、離峰日、補

假日、週六、週日等除外）相同時段之平均需量（15分

鐘平均瓩數）。 

(二) 實際抑低容量：依基準用電容量扣除抑低用電時段平均

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之差額計算（四捨五入取至小

數點第一位），如為負值，按0計算。 

六、電費扣減 

(一) 按下列標準扣減電費。 
單位:元 

固定電費扣減 

（每戶每月） 

流動電費扣減 

費率（每度） 

24 10 

(二) 用戶於執行當月抑低度數總和 1 度以上者，依下列方

式計算該月電費扣減金額： 

執行當月電費扣減金額＝固定電費扣減 ＋ 當月抑低

度數總和 ×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 

註:當月抑低度數總和係當月各次實際抑低容量乘執行

時數後之加總（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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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可歸責於用戶之原因者外，如電表回傳之資料有缺

漏致無法計算當次電費扣減金額時，當次給予 5 元電

費扣減作為補償。 

七、其他 

(一) 用戶於執行期間廢止用電或暫停用電時，自當月份起不

再按第六條規定扣減電費。 

(二) 用戶於執行期間可隨時取消參與，並於申請取消通過後

生效。 

(三) 執行抑低用電開始至抑低用電結束期間，如遇本公司

因故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則該停限電時段不納入

實際抑低容量之計算。 

(四) 用戶應於執行期間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抑低用

電月份內，不得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

施、電力交易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及台灣電力APP「節

電日挑戰」。 

(五)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 

(六) 用戶如對基準用電容量計算方式有異議，得協商當次執

行改按通知前30分鐘之平均需量（15分鐘平均瓩數）計

算。 

(七)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八)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電價表及營業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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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儲能調整用電措施 

壹、義務時數型 

中華民國113年1月3日經能字第1120532910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管理辦法》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且其儲能設備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之用戶。 

二、執行放電期間 

(一) 用戶自申請通過後之次月1日起，以12個月為一期，於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補假日除外）下午6時至8時

放電2小時，每日以1次為限，且不得於執行放電時段安

排儲能設備進行充電。 

(二)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需要於執行月份開始前通知用戶

變更當月之放電時段，或於開始放電1小時前通知用戶

變更當日放電時段，惟每日放電時數仍以2小時為限。 

三、裝置容量及義務裝置容量 

(一) 裝置容量：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儲能設備設備規格所

載規劃履行義務裝置容量瓩數。 

(二) 義務裝置容量：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儲能設備運轉申

報資料所載以設置（或規劃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裝

置容量瓩數，並以年度應履行義務裝置容量瓩數為上限。 

四、實際放電度數、累積放電度數及義務放電度數 

(一) 實際放電度數：裝置容量每月放電時段計得之淨放電度

數（儲能設備放電量-儲能設備用電量），並以該用戶

之用電度數為上限。 

(二) 累積放電度數：執行放電期間每月實際放電度數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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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義務放電度數：義務裝置容量×義務履行時數（全年400

小時）。 

五、電費扣減 

(一) 累積放電度數超出義務放電度數起之月份，當月電費扣

減依下式方式計算： 

當月電費扣減=當月扣減度數×流動電費扣減費率（10

元/度） 

其中，當月扣減度數=累積放電度數-已給予扣減度數-

儲能設備義務放電度數，惟當月扣減度數計得之值為負

時，按0計算。 

(二) 用戶屬合併計算義務裝置容量者，電費扣減金額統一由

用戶指定之代表戶電費帳戶中扣抵，當期電費不足以扣

減部分，遞延至次期電費中扣減，本公司不提供電費扣

減分攤至各別電費帳戶之服務。 

六、其他  

(一) 用戶應於執行放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執

行放電期間內，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設置儲能設備不得

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

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另執行未滿12個月即辦理取消後

再次申請者，義務履行時數須重新計算。 

(二) 為計算實際放電度數，有意願參與之義務用戶應於設置

儲能設備時，事先洽詢所轄區營業處討論儲能設備裝表

事宜，並須預留本公司計量設備裝設空間。 

(三) 前述本公司裝設之計量設備，用戶需依營業規章之器材

租用規定向本公司租用，並加計通訊費用。 

(四) 本公司得視儲能建置成本及時間電價尖離峰價差調整

適用範圍及電費扣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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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或限

制義務裝置容量申請總量。 

(六) 辦理義務裝置容量變更者，須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

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第5條向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義務裝置容量變更，並於取得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後，檢附證明文件向本公司辦理申請，或本

公司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後逕行變更。 

(七) 第三條第(二)款屬規劃設置者，義務放電度數、電費扣

減係暫以規劃設置之義務裝置容量計算，俟12個月參與

期間結束後，本公司將依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該年度

（規劃設置年度）實際以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之運轉

申報資料，重新認定義務裝置容量及核計義務放電度數、

電費扣減金額，並無息退還或補收與原電費扣減之差額。

倘用戶於參與期間辦理取消（含廢止、暫停或變更用電）

或未提交前述實際運轉申報資料，本公司得補收已扣抵

之電費。 

(八)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九)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本公司電價表、營業規章及相關

規定辦理。 

七、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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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累進回饋型 

中華民國113年1月3日經能字第11205329100號函同意備查增訂 

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經能字第1145800404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適用範圍 

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管理辦法》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且其儲能設備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之用戶。 

二、執行放電期間 

(一) 用戶自申請通過後之次月1日起，以12個月為一期，於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補假日除外）下午6時至8時

放電2小時，每日以1次為限，且不得於執行放電時段安

排儲能設備進行充電。 

(二)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需要於執行月份開始前通知用戶

變更當月之放電時段，或於開始放電1小時前通知用戶

變更當日放電時段，惟每日放電時數仍以2小時為限。 

三、裝置容量及義務裝置容量 

(一) 裝置容量：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儲能設備設備規格函

所載規劃履行義務裝置容量瓩數。 

(二) 義務裝置容量：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儲能設備運轉申

報資料函所載以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裝置容量瓩數，

並以年度應履行義務裝置容量瓩數為上限。 

四、實際放電度數及累積放電度數 

(一) 實際放電度數=裝置容量每月放電時段計得之淨放電

度數（儲能設備放電量-儲能設備用電量），並以該用

戶之用電度數為上限。 

(二) 累積放電度數=執行放電期間每月實際放電度數加總。 

五、電費扣減 

(一)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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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累積執行度數 

流動電費 

扣減費率 

（每度） 

義務裝置容量×150小時以下部分 1.00 

義務裝置容量×151~400小時部分 2.00 

義務裝置容量×401小時以上部分 5.00 

(二) 當月流動電費扣減=當月扣減度數×累積放電度數對應

之流動電費扣減費率 

其中，當月扣減度數=累積執行度數-已給予扣減度數。 

(三) 用戶屬合併計算義務裝置容量者，電費扣減金額統一由

用戶指定之代表戶電費帳戶中扣抵，當期電費不足以扣

減部分，遞延至次期電費中扣減，本公司不提供電費扣

減分攤至各別電費帳戶之服務。 

六、其他  

(一) 用戶應於執行放電月份開始前申請本措施，於約定之執

行放電期間內，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設置儲能設備不得

再選用其他種類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或電力交易

平台之輔助服務商品，另執行未滿12個月即辦理取消後

再次申請者，義務履行時數須重新計算。 

(二) 為計算實際放電度數，有意願參與之義務用戶應於設置

儲能設備時，事先洽詢所轄區營業處儲能設備裝表事宜，

並須預留本公司計量設備裝設空間。 

(三) 前述本公司裝設之計量設備，用戶需依營業規章之器材

租用規定向本公司租用，並加計通訊費用。 

(四) 本公司得視儲能建置成本及時間電價尖離峰價差調整

適用範圍及電費扣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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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公司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要，隨時停止受理申請或限

制義務裝置容量申請總量。 

(六) 辦理義務裝置容量變更者，須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

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第5條向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義務裝置容量變更，並於取得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後，檢附證明文件向本公司辦理申請，或本

公司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後逕行變更。 

(七) 補假日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

辦公日曆表規定。 

(八)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照本公司電價表、營業規章及相關

規定辦理。 

七、本措施作業細則由本公司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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